项目说明
一、采购项目：聊城市妇幼保健院食源性疾病上报系统采购项目

二、项目说明：      
根据国家卫健委《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作规范》要求，常规病例诊断2个工作日内通过系统网络上报，聚集性病例在1个工作日内向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，为不影响单位正常使用，建议与服务商签订相关协议。
三、资格要求：

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1、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及相应的经营范围，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，具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承担项目服务的实施，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，且资产未被重组、接管和冻结状况；

2、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、违规记录。

四、交付期：10天。
五、费用结算
供货完毕验收合格后，一次性付清。
